
　 　 刑事司法公平正义感受的

主观程序正义框架与测度

———以 2015-2023 年全国调查数据为基础

吴 洪 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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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是我国刑事司

法公平正义理念的根本宗旨。 主观程序正义研究为探究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感受, 提

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程序正义的核心要素和分析方法方面, 则提供了重要借

鉴。 通过 2015 年至 2023 年全国范围内七次调查数据, 可以展示我国社会公众刑事司

法公平正义感受的基本样态, 在此基础上能够总结出我国社会公众刑事司法公平正义

感受的变迁格局。 整体上说, 我国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评价趋于上升, 但

不同维度之间也呈现出差异化的变迁态势。 从法律职业的内外差别看, 法律职业人员

与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感受呈现显著分化。 从涉诉受访者与非涉诉受访者

的不同视角看, 刑事司法公平正义感受呈现出相对更优、 基本持平、 相对更差三重关

系样态。 从受访者的背景看, 受访者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感受会随着性别、 年龄层

次、 文化程度、 地域的不同而呈现不同样态。 刑事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改革必须以刑

事司法公平正义感受的差异化格局为基础, 在未来的改革中给予有针对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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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公平正义感受如何测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地位、 法治保障措施、 实现路径、 面临

的问题作出了全面阐述, 为公平正义理念在我国的实现提供了系统的框架。
 

〔 1 〕
 

党的二十大报

告特别强调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如果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理念, “ 加快建设公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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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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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敬大力: 《 树立并实现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 《 民主与法制》 2023 年第 21 期, 第 59 页以下。



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是实现核心理念的重要手段, 最终都是为了 “ 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公平正义不仅要被实现, 而且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 感受

得到的方式来实现。 公平正义不但要在客观上得到实现和维护, 还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切实感受到。 这一命题不仅揭示了公平正义理念在新时代法治建设中的中心地位, 更为

重要的是将公平正义这一相对抽象的理念与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的具体主观感受连接起来,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要实现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一目标, 关键在于严格公

正司法。
 

〔 2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围绕 “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这一中心任

务, 我国开展了全面深入的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改革。 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 先后推出了司法

责任制、 司法员额制、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省以下法检部门人财物省级统管等系列举措;
在诉讼制度改革方面, 先后推行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等系

列举措。 这些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方面改革的目标, 是构建更加合理、 理想的司法体制和诉讼

制度, 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司法产品。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一命题, 要求我们转换视角, 将改革成效的判断标准落实在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感受上。 这

种视角转换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 将改革成效的判断主体从改革的推动者转换为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 明确了判断的路径, 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感受作出判断。 因此, 新时代以

来的刑事司法改革是否有助于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是一个需

要验证的问题。
　 　 围绕上述问题, 法学界已经开展了两条主线上的探索: 其一, 从理论层面看, 一些学者敏

锐意识到前述公平正义视角的转换其实是从过去强调客观程序正义转而强调社会公众的公平正

义观, 也就是所谓的 “感知正义” 。
 

〔 3 〕
 

这种转换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学界对程序正义主观方面

的探索不谋而合。
 

〔 4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程序正义的研究开始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

会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围绕程序正义的主观维度展开深入探讨, 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成

果。
 

〔 5 〕
 

与传统上侧重程序本身的研究相比, 主观程序正义研究更侧重从受众群体感受的角度

研究程序的效果。 因此, 对于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一命题,
有必要从学理角度挖掘其对我国程序正义基础理论研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其二, 从实证层面看, 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主观程序正义的启示在于强调不同区域社会公

众可能会对程序正义有不同需求和理解,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
的命题。

 

〔 6 〕
 

还有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在部分省级地区对社会公众的司法公正性和公信力评价进

行测度,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作了有益尝试。
 

〔 7 〕

　 　 不过, 从验证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命题的角度看,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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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研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拓展: 其一, 实证数据的覆盖面需进一步扩大。 当前实证

调研的范围仅涵盖部分省级地区, 发放的问卷数量总量相对较少, 很难反映全国范围内社会公

众公平正义感受的整体面貌。
 

〔 8 〕
 

其二, 实证数据所涵盖的时间段需进一步延伸。 当前的实证

调研基本上都限定在某一时间点, 很难反映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 2013 年全面司法改革以来社

会公众公平正义感受的动态变化过程。 其三, 对社会公众公平正义感受的测度需进行立体化延

伸,
 

〔 9 〕
 

除了了解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抽象感受, 还要深入了解社会公众对刑事司

法公平正义的各个维度, 比如程序公正、 程序及时、 对司法人员的信赖等的具体认知。
　 　 总之, 对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命题的验证, 需要从理论

和实证两个方面作进一步挖掘。 本文在对社会公众公平正义感受作进一步理论阐释的基础上,
通过 2015 年至 2023 年七次全国性实证调查数据, 对我国社会公众的刑事司法公平正义感受作

进一步的阐述和测度。

二、 主观程序正义: 司法公平正义理念的主观面向

　 　 从学术发展脉络看,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命题的提出, 与

程序正义理论从客观方面扩展到主观方面的发展趋势, 总体上是一致的。 因此, 该命题的理论

内涵, 也需要从主观程序正义的核心要素作进一步深化和丰富。 传统上对程序正义的研究, 主

要强调程序须符合客观的正义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追求之价值、 程序正当性的基础、 理

想程序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等展开深入探讨, 取得了丰硕成果。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一些学

者从程序的受众群体特别是当事人角度切入, 展开对程序正义问题的研究, 这种有别于传统研

究的路径被称为 “主观的程序正义” 研究。
 

〔10〕
 

这种研究路径并不是对传统客观程序正义研究

的否定, 而是从新的视角、 新的立场, 借助新的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 作进一步的扩展性研

究。 这种新的理论路径,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丰富了程序正义研究, 在若干要素上修正了

传统程序正义命题的不足。 就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感受这一问题而言, 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可

从以下三个方面带来重要启示。
　 　 第一, 让社会公众在司法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体现, 也是公平正义理

念在刑事司法中得到实现的核心环节。
　 　 在传统客观程序正义的研究中, 对程序正当性的研究大体分为两大阵营: 一是工具主义的

程序正义观, 包括绝对工具主义程序正义观和相对工具主义程序正义观。 前者的代表是边沁的

功利主义程序正义观, 认为 “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实现实体法” , “程序法的

最终有用性要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 。
 

〔11〕
 

后者的代表是德沃金。 德沃金认为, 被错误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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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利的人将遭受不公正或 “道德伤害”, 而程序正义通过程序来防止这种形式的不公正。
 

〔12〕
 

二是程序本位主义, 这一派学者从人作为主体而非客体、 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这些前提出发,
认为程序本身有其独立的不依附于结果的价值。 比如美国学者提出的 “ 尊严理论” , 该理论认

为正当程序的价值就在于程序本身所蕴含的尊严价值, 大体包括平等、 可预测性、 透明性、 理

性、 参与、 隐私等价值。
 

〔13〕
 

相比于工具主义的程序正义观, 本位主义的程序正义观的一个重

要价值就是将程序本身对程序参与者的影响考虑在内, 承认程序本身有其内在价值。
　 　 这些研究为程序的正当性奠定了基础, 但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扩展。 其一, 程序工

具主义与程序本位主义的争议蕴含着以程序本身为出发点提出的一系列假设性命题, 比如程序

是否具有独立价值, 程序的正当性是否促进了结果的可接受性等等, 但这些命题是否为真、 效

果如何, 需要从程序的受众角度进行验证。 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

究。 1975 年, 美国学者蒂伯特和沃克通过实验方式检验了当事人控制程序的程度对其接受程

序结果所带来的影响, 进而提出了 “过程控制理论” 。
 

〔14〕
 

其二, 传统的程序正义研究未将社

会公众特别是程序参与者的感受纳入程序正义的衡量标准。 尽管程序本位主义者关注到了程序

对程序参与者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这些关注是站在研究者的立场判断什么样的程序对程序参

与者而言是公平正义的, 而不是从程序参与者自身出发验证某一程序是不是公平正义的。 研究

者主观上认知的程序正义, 需要从社会公众特别是程序参与者的感知这一角度进行确认, 才能

完成程序正义传送过程的整个环节。
　 　 因此, 将社会公众的感知纳入程序正义研究,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方面,
将社会公众的感知纳入程序正义研究, 扩展了程序正义研究的视野, 延伸了程序正义的覆盖范

围。 正如美国大法官杰伊所言, “过去的历史表明, 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

易见的, 然而, 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 。
 

〔15〕
 

另一方面,
在程序正义理念的研究与传播方面, 实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将程序正义

理念扎根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 将使程序正义的制度构建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二, 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感知, 主要是通过对诉讼程序公正性的感知来获得

的, 而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是由一系列核心要素构成的。
　 　 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发现, 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对社会公众的司法感知具有重大意义。 首

先, 公平的程序对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有重大影响。 当某一判决是经过公平的程序得出的, 人

们更可能遵从该判决。 当事人更愿意接受公平审判程序带来的结果, 而无论该结果是否有利于

他们。 只要人们认为他们经历的程序是公平的, 他们就更可能接受相应的裁判结果, 即便该结

果是负面的。 换言之, 公平的程序为结果提供了正当性, 并且创造了未来一直遵守该判决的保

证 ( commitment) 。
 

〔16〕
 

其次, 程序的公平性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主观评价。 一

旦人们体验了程序正义, 即便得到的是负面结果, 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和信心也会得到提升。 最

后, 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又反过来提升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审判结果和程序公平性的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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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法律程序可以培养人们对法律机构的信心, 并进一步提升遵守这些机构所作决定的意

愿, 从而实现了机构的司法公信力与个案的可接受性之间的良性互动。
　 　 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还发现, 从社会公众的感知出发, 程序正义的核心要素与客观程序正

义的核心要素尽管存在交叉, 但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 陈瑞华认为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应具备

以下六项要素: ( 1) 程序的参与性, 即允许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结果影响的人, 有充分机会

参与案件的裁判过程并有效地对裁判结果施加积极影响; ( 2) 裁判者的中立性, 即裁判者应

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 ( 3) 程序的对等性, 即控辩双方应有平等机会参

与裁判过程, 从而获得平等影响裁判结论的机会; ( 4) 程序的合理性, 即裁判应当有充分的

证据支持, 并经过充分论证和裁判理由说明; ( 5) 程序的及时性, 即裁判应当及时作出;
( 6) 裁判的终局性, 即裁判者应当对案件给出一个终局性的裁判结论。

 

〔17〕

　 　 美国学者将主观程序正义的核心要素总结为以下四项:
 

〔18〕
 

( 1) 被倾听。 在有关争议问题

被裁决之前, 人们希望有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讲述他们这一方的故事。 无论结果如何, 只

要当事人有机会从他们的视角发出自己一方的声音并被耐心倾听, 只要他们觉得当局在作出裁

决之前真诚地考虑了他们的论证, 他们对法律系统的体验就会是一种正面影响。 被倾听与程序

的参与性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但被倾听更直观地表达了程序参与者的诉求。 ( 2) 中立性。
裁判的中立性, 对包括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内社会公众的司法体验有着重大影响。 法庭程序的公

平性对结论的可接受性有重要影响, 同时也是公众对法院系统个人经历之总体印象的主要影响

因素。 这种中立性主要指裁判者的中立性, 裁判者作出裁判是基于规则而非个人偏见, 在法庭

调查、 法庭辩论以及进行裁判的过程中, 裁判者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 ( 3) 受尊重。 社会公

众在与法律系统组成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 渴望得到尊重。 对社会公众及其权利的尊重, 将

向他们传导一种重要信息———他们是重要的而且是有价值的。 当社会公众感受到这种尊重

时, 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关切和问题会被法律系统认真对待。 这种受尊重的感觉来自刑事诉

讼各个阶段参与者所受到的对待。 ( 4) 信任感。 司法人员是否让人信任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司

法的评价, 公众会从司法人员的言行来推断司法人员作出的判断是否值得信赖。 因此, 信任感

要从两方面加以考察: 一方面, 司法人员庭审内外的言谈举止是否表现出对当事人的公正对

待; 另一方面是司法人员的廉洁性, 司法人员的廉洁性确保了他们的中立性和权威性, 也增强

了裁决的可接受性。
　 　 传统程序正义关注的核心要素主要是程序本身, 注重为程序正义提供相对客观、 可把握的

标准。 社会公众感知下的程序正义标准则从受众出发, 更注重受众的体验感。 主观程序正义提

出的核心要素, 其意义在于, 一方面从社会公众的视角提炼出他们对程序的主要关切点, 实现

了社会公众公平正义感知与程序的有效对接; 另一方面为测度社会公众对程序的评价提供了具

体、 可操作的标准。
　 　 第三, 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感知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加以测度, 并将测度结果作

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参考。
　 　 与传统程序正义研究相比, 主观程序正义研究的一个突破是从实证角度对社会公众的程序

正义观、 程序的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量化研究。 一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逐渐从思辨性走向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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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借助问卷调查、 访谈、 实验对比等方法, 对主观程序正义的相关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

究。
 

〔19〕
 

主观程序正义认为, 程序要真正扎根, 就要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接受, 而认可与接

受的程度需要通过一些测度方法来加以考察。 问卷调查、 实验对比等方法使程序正义的相关问

题能够以量化数据的直观方式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 程序问题研究开始借助实验心理学、 社会

心理学、 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成果, 实现对主观程序正义问题的拓展性研究。
 

〔20〕

　 　 这些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路径对我国程序正义研究的启示在于: 其一, 借助实证研究方

法是可能对社会公众的程序正义感知进行有效测度的。 如果将促进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感受作

为目标,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就需要通过实证方法来测度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

感受。 其二, 应当通过持续的评价机制来反馈社会公众对程序正义的体验感, 并将其作为程序

制度改革的重要参考指标。 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发现, 无论背景如何, 人们普遍根据程序正义

来反映他们对司法的基本观感, 这就意味着集中于程序正义的制度建构和改进将成为提升社会

公众司法认同度的重要途径。
 

〔21〕

三、 数据来源与问题设计

　 　 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为深化对社会公众公平正义感知的理解,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方

法论基础。 程序正义的内涵不仅是恒定不变的固化标准, 还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公众的认知所

塑造。 为有效测度我国社会公众的司法公平正义感受, 本文以司法文明指数研究课题组 2015
年以来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展开研究。 该课题组从 2014 年开始便在全国范围内就各地

区司法文明状况开展问卷调查, 2015 年至 2023 年间进行了七次全国性数据调查。
 

〔22〕
 

该数据

有效弥补了之前实证数据存在的问题: 首先, 司法文明指数调查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
每年度在 31 个省级地区面向社会公众回收 18600 份左右的调查问卷 ( 每个省级地区 600 份) ;
其次, 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涵盖 2015 年至 2023 年间的七个年度, 能对 2013 年以后社会公众的

司法公平正义感受进行动态测度; 最后, 司法文明指数调查用 17 个问题全面测度社会公众的

司法公平正义感受, 不仅调查了社会公众对本地司法的满意度, 而且了解了社会公众对司法不

同维度的具体感受。
　 　 面向社会公众的问卷中与程序正义直接相关的问题, 主要包括表 1 所示问题。 这些问题大

体上考察了以下六个方面: ( 1) 对司法队伍的满意度, 一共有 3 个问题, 主要从整体上考察

社会公众对司法人员的总体满意度; ( 2) 程序信任, 一共有 2 个问题, 分别从过程和结果两

方面考察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赖程度; ( 3) 司法廉洁, 一共有 4 个问题, 主要从司法人

员收受贿赂、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两方面进行考察; ( 4) 司法公开, 一共有 2 个问题, 分

别从法院是否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法院能否及时公开判决书两方面进行考察; ( 5) 程序公正,
一共 4 个问题, 分别从审判公正、 刑讯逼供、 获得法律援助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 6) 程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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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一共 2 个问题, 分别从刑事案件侦查、 审判的及时性两方面进行考察。 这六个方面从不同

角度考察了社会公众对所在地区司法机关所展示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感受, 六个方面之间存在密

切关系, 但又有各自的侧重。

表 1　 社会公众问卷的问题与回答选项

序号 考察内容 问题 回答选项

1
对司法队伍的

满意度

您对自己所在地区法官、 检察官、 警察队伍的总体满

意程度如何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 / 一般 / 不
太满意 / 非常不满意

2 程序信任

在您所在地区, 您觉得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的可能

性有多大

非常可能 / 很可能 / 有可能 / 不
太可能 / 非常不可能

假设法院审判程序没有问题, 但判决结果对您不利,
您尊重裁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同上

3 司法廉洁

在您所在地区, 下列人员收受贿赂的可能性有多大

(法官、 检察官、 警察)
同上

在您所在地区, 律师存在下列行为的可能性有多大

(与法官有不正当利益往来)
同上

4 司法公开
在您所在地区, 法院司法公开的可能性有多大 (法院

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法院及时公开判决书)
同上

5 程序公正

在您所在地区, 法院公正审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法庭

审判过程公正、 案件判决结果公正)
同上

在您所在地区, 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有多大
同上

在您所在地区, 被告人如果请不起律师, 他 / 她得到

免费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有多大
同上

6 程序及时

在您所在地区, 刑事案件审判久拖不决的可能性有

多大
同上

在您所在地区, 刑事案件立案后, 公安机关及时侦查

的可能性有多大
同上

　 　 为了更直观、 简洁地呈现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课题组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选项进行了

赋值和计算。 第一步是赋值。 本研究问卷的回答选项分为两类: 一类是满意度回答, 一类是可

能性回答。 在满意度回答方面, 满意度越高, 分数越高。 以第一个问题 “ 您对自己所在地区

法官、 检察官、 警察队伍的总体满意程度如何” 为例, 其回答选项分别为 “非常满意 / 比较满

意 / 一般 / 不太满意 / 非常不满意” , 其中 “ 非常满意” 赋值为 100 分、 “ 比较满意” 为 80 分、
“一般” 为 60 分、 “不太满意” 为 40 分、 “非常不满意” 为 20 分。 可能性回答的赋值要分两

种情况: 一是正面问题的回答, 可能性越大, 分数越高。 比如像 “ 在您所在地区, 法院允许

公众旁听审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 二是负面问题的回答, 可能性越低, 分数越高, 比如像 “ 在

您所在地区, 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有多大” 。 可能性问题的回答, 也是依不同

情况对 “非常可能 / 很可能 / 有可能 / 不太可能 / 非常不可能” 五种回答选项给予不同赋值。 第

二步是计算各项得分。 省级地区得分是该问题全部社会公众回答选项得分的平均分, 全国得分

是 31 个省级地区得分的平均分, 不同类型 (性别、 年龄层次、 文化程度) 社会公众问卷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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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该类型问卷所有社会公众回答选项得分的平均分。 通过数值化赋值, 不同问卷问题的回答

可以进行直观的比较, 不同年度、 不同地区受访者对该问题的回答也可以转换为量化结果, 从

而呈现出社会公众对本地区司法的整体感知。 这里主要采用了指数量化评估的技术方法, 该方

法可以用来将复杂信息转化为简明数据或者排名, 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参考。
 

〔23〕
 

由于

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感知是非常抽象甚至模糊的印象, 要有效呈现这种感知, 就必须借

助特定的量化评估方法, 通过一系列问卷调查才能实现。

四、 我国社会公众刑事司法公平正义感受的整体状况

　 　 本部分借助司法文明指数研究课题组 2015 年至 2023 年间七次问卷调查数据结果, 从三个

方面呈现我国社会公众刑事司法公平正义感受的整体状况。 首先, 纵向维度上呈现 2015 年至

2023 年间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状况的总体评价, 特别是对司法队伍的满意度、 程序

信任、 司法廉洁、 司法公开、 程序公正、 程序及时等多维度评价的变迁样态。 其次, 从不同维

度呈现程序参与者视角下刑事程序正义的样态, 分别对比了法律职业人员与一般社会公众、 涉

诉受访者与非涉诉受访者视角下的刑事程序正义样态。 最后, 基于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区

域等不同要素, 从横向维度进一步挖掘不同背景的社会公众对刑事程序正义的差异化评价。
　 　 (一) 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总体评价

　 　 1. 从总体情况看, 2015 年至 2023 年, 社会公众对司法队伍的满意度呈持续上升状态。
首先, 对法官队伍的满意度, 从 2015 年的 67. 22 分逐年度递增到 2023 年的 75. 1 分; 对检察

官队伍的满意度, 从 2015 年的 67. 05 分逐年度递增到 2023 年的 75. 2 分; 对警察队伍的满意

度, 从 2015 年的 62. 54 分逐年度递增到 2023 年的 73. 5 分。 其次, 从公检法三个职业群体满

意度的比较看, 社会公众对法官、 检察官队伍的满意度比较接近, 年度得分相差基本不超过

0. 2; 其中,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9 年四个年度, 社会公众对法官队伍的满意度要

高于检察官队伍, 2018 年、 2021 年、 2023 年三个年度则相反, 但差距都非常小。 最后, 社会

公众对法官、 检察官队伍的满意度要明显高于警察队伍, 但差距逐年度缩小, 由 2015 年的相

差 4. 4 分左右逐渐缩小到 2023 年的 1. 7 分左右。

表 2　 社会公众对司法队伍的满意度

年 度问 题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3

对所在地区法官队伍的总体满意度 67. 22 68. 3 70. 5 70. 63 72. 49 74. 41 75. 1

对所在地区检察官队伍的总体满意度 67. 05 68. 04 70. 31 70. 67 72. 47 74. 5 75. 2

对所在地区警察队伍的总体满意度 62. 54 63. 45 66. 37 68. 07 70. 25 73. 35 73. 5

　 　 2. 从程序信任的角度看, 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任总体上比较平稳。 对于程序信任,
主要从两个角度考察: 第一个问题 “ 在您所在地区, 您觉得 ‘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的可能性

有多大” , 主要从审判过程的角度考察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赖; 第二个问题 “ 假设法院审

判程序没有问题, 但判决结果对您不利, 您尊重裁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 主要从结果的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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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度考察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赖。 在第一个问题上, 社会公众的满意度经历了一个先逐

年度下降再逐步上升的过程, 其中 2018 年是转折年度。 与 2016 年相比 ( 2015 年未就该问题

进行调查) , 2021 年和 2023 年社会公众对该问题的评价有小幅上升。 在第二个问题上, 社会

公众的满意度则呈现波浪式变化, 2017 年上升之后 2018 年下降, 2019 年上升之后 2021 年和

2023 年又有小幅下降。 但整体上, 2019 年之后的几年相比 2016 年 ( 2015 年未就该问题进行

调查) 还是有显著上升, 大约增加了 2. 3 分左右。

表 3　 社会公众对程序的信任

年 度问 题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3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61. 65 60. 32 59. 04 60. 42 62. 07 62. 4

尊重对自己不利的裁判结果 62. 94 64. 04 63. 94 65. 38 65. 37 65. 2

　 　 3. 从司法廉洁的角度看, 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从表 4 看, 总体上呈现

两方面的趋势: ( 1) 无论是法官、 检察官还是警察, 司法廉洁的整体得分都是逐年向好的。
以法官队伍为例, 在 “法官收受贿赂” 这一指标上, 得分从 2015 年的 55. 01 分逐年度递增到

2023 年的 67 分; 在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 这一指标上, 得分从 2015 年的 59. 17 分增长

到 2023 年的 67. 6 分, 均呈现显著的稳步增长态势。 ( 2) 三个法律职业群体的司法廉洁度呈

现出一定差异。 在三个法律职业群体中, 除 2023 年以外, 法官队伍的司法廉洁得分最低, 检

察官队伍得分最高, 警察队伍则居于二者之间。 2023 年, 法官队伍的司法廉洁得分首次超过

警察队伍, 但低于检察官队伍。 从 2015 年至 2023 年的七次调查数据看, 社会公众对法官、 检

察官、 警察三个职业群体司法廉洁度的差异化评价整体上是非常稳定的, 尽管三者间的评价差

异并不是特别大。

表 4　 社会公众对司法廉洁的认知

年 度问 题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3

法官受贿 55. 01 56. 44 59. 31 60. 86 63. 2 65. 36 67

检察官受贿 57. 01 60. 9 63. 43 64. 17 66. 07 67. 98 68. 3

警察受贿 55. 38 59. 39 61. 98 62. 91 64. 58 66. 77 65. 4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 59. 17 61. 53 63. 5 64. 81 65. 98 67. 72 67. 6

　 　 4. 在司法公开方面, 主要从 “法院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 法院及时公开判决书” 两个角

度进行考察, 前者主要考察社会公众对审判过程公开的感受, 后者主要考察社会公众对审判结

果公开的感受。 调查结果显示: 首先, 在法院及时公开判决书方面, 社会公众所感知的判决书

公开的可能性是稳步提升的, 从 2015 年的 67. 65 分稳步提升到 2023 年的 73. 1 分, 提升幅度

比较显著。 这一趋势反映了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的良好效果: 2014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开始实施,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各级法院的生

效裁判文书; 2016 年, 网络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实施力度进一步加强。 其次,
在法院允许公众旁听审判方面, 则呈现曲折上升的态势。 2016 年相比 2015 年有所提升, 2017
年至 2018 年则连续下降, 2019 年至 2023 年又连续上升。 尽管有一些波折, 但 2023 年得分为

72. 8, 显著高于 2015 年的 68. 77 分。 再次, 2018 年之前, 社会公众对法院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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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度要高于判决书公开; 2018 年之后, 出现相反趋势, 社会公众对判决书公开的满意度

要高于法院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这种反差与法院系统在裁判文书公开方面多年来的持续努力是

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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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的认知

年 度问 题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3

法院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68. 77 69. 39 69. 27 68. 87 70. 49 71. 21 72. 8

法院及时公开判决书 67. 65 68. 4 68. 65 68. 67 71. 01 72. 35 73. 1

　 　 5. 程序公正方面主要通过四个问题进行考察: 第一个问题 “在您所在地区, 警察对犯罪

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有多大” , 主要考察侦查过程中的程序公正; 第二个问题 “ 在您所在

地区, 被告人如果请不起律师, 他 / 她得到免费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有多大” , 主要从获得刑事

辩护的角度考察程序公正; 第三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 “ 在您所在地区, 法院公正审判的可能

性有多大 (法庭审判过程公正、 案件判决结果公正) ” , 主要从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的角度考

察法院是否公正审判。 通过第一个问题和第二问题, 还可以考察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刑事诉

讼中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尊重。
　 　 在侦查阶段, 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是程序不公的一个重要表现, 也是我国刑事司法

改革期望解决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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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公众的感知看, 2015 年以来, 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在

逐年度下降。 2015 年, 该项得分为 58. 57 分, 到 2023 年已逐年度递增至 69. 3 分, 社会公众

的满意度提升非常显著。 2013 年以来, 我国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讯问环境与时间控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对刑讯逼供加以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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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在该问题上

满意度的持续提升, 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些改革努力的积极回应。
　 　 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看, 辩护权与程序公正有着必然联系, 是保障程序公正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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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公众的感知看, 除 2018 年略有下降外, 2015 年起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

可能性总体上呈递增趋势。 相比 2015 年, 2023 年社会公众在获得法律援助方面的满意度增长

了 8. 32 分。 2017 年 10 月,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联合出台 《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

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 , 率先在北京、 浙江等八个省、 直辖市开展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

全覆盖试点工作。 一年后, 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又将试点工作扩大到全国范围。
2022 年,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印发 《 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 , 不仅要求巩固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成

效, 而且明确提出从 2022 年 11 月起开展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社会公众对

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之可能性的认知, 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改革的进程是一

致的。

·84·

法学研究 2024 年第 4 期

〔24〕

〔25〕
〔26〕

〔27〕

参见杨金晶、 覃慧、 何海波: 《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中国实践———进展、 问题与完善》 , 《 中国法律评论》 2019
年第 6 期, 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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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瑞士] 萨拉·J. 萨默斯: 《 公正审判: 欧洲刑事诉讼传统与欧洲人权法院》 , 朱奎彬、 谢进杰译, 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75 页。



表 6　 社会公众对程序公正的认知

年 度问 题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3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58. 57 60. 36 62. 68 64. 3 65. 34 68. 42 69. 3

获得法律援助 58. 28 59. 63 62. 02 61. 61 64. 28 65. 92 66. 6

审判过程公正 68. 8 72. 73 73. 68 74. 41 76. 52 77. 77 78. 1

审判结果公正 67. 78 71. 16 71. 74 72. 9 74. 98 76. 82 77. 3

　 　 在审判公正方面, 社会公众的感知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 无论是审判过程公正方

面, 还是审判结果公正方面, 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而且是逐年度提升。 在审判过程公正方

面, 从 2015 年的 68. 8 分逐年度递增到 2023 年的 78. 1 分; 在审判结果公正方面, 从 2015 年

的 67. 78 分逐年度提升到 2023 年的 77. 3 分。 其次, 审判过程公正和审判结果公正的社会公

众感知趋势大致同步。 从 2015 年到 2021 年, 共同的趋势是逐年度递增, 而且每一年度审判过

程公正的满意度要比审判结果公正的满意度高大约 1 - 2 分。 再次, 总体上看, 社会公众对审

判过程公正和审判结果公正的评价, 要明显高于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和获得法律援助等方面。 审

判公正方面的满意度得分, 在每一年度都比后者高 10 分左右。
　 　 6. 在程序及时性方面, 主要从两个角度考察: 第一个问题 “在您所在地区, 刑事案件立

案后, 公安机关及时侦查的可能性有多大” , 主要考察侦查机关是否及时侦查案件; 第二个问

题 “在您所在地区, 刑事案件审判久拖不决的可能性有多大” , 主要考察审判机关是否及时审

判案件。 在第一个问题上, 因为 2015 年、 2016 年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主要统计了后面几个年

度的数据。 整体上看, 2018 年的得分比 2017 年有所提升, 2019 年小幅下降之后, 2021 年、
2023 年又有较大幅度提升。 在第二个问题上, 2016 年 ( 2015 年未就该问题进行调查) 至

2023 年间的六次调查数据显示, 审判机关及时审判案件、 避免久拖不决的满意度是逐年度递

增的, 从 2016 年的 61. 14 分递增到 2023 年的 65. 6 分。

表 7　 社会公众对程序及时性的认知

年 度问 题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3

侦查机关是否及时侦查案件 69. 53 70. 44 70. 24 72. 93 73. 4

审判机关是否及时审判案件 61. 14 61. 93 62. 53 63. 56 64. 62 65. 6

　 　 表 8 根据不同指标, 对相关问题得分作加总平均后进行对比, 从中可以看出六项指标在九

年间的整体变化情况。 从 2015 年至 2023 年的七次调查数据看, 首先, 在全国范围内, 社会公

众的刑事司法公平正义感受总体上有显著提升。 这种提升表现在各个方面, 包括对司法队伍的

总体满意度、 司法廉洁、 司法公开、 程序信任、 程序公正、 程序及时等。 从 2023 年与 2015 年

的数据对比看, 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整体感知的提

升, 与其他同类调查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是类似的, 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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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在刑

事司法的不同维度, 社会公众公平正义感受的提升, 也有不同呈现。 其中, 满意度提升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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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司法廉洁、 程序公正、 司法队伍满意度这三个维度。 在司法廉洁方面, 认为法官、 检察

官、 警察收受贿赂的可能性评价, 得分均提升了 10 分以上。 在程序公正方面, 刑讯逼供的可

能性、 获得法律援助、 审判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 提升幅度在 8 - 11 分之间。 在司法队伍的总

体满意度方面, 平均提升了 8. 33 分。 满意度提升较为缓慢的主要是程序信任。 在 “ 打官司就

是打关系” 这一问题上, 社会公众的认知在九年间仅提升了 0. 75 分; 在 “ 尊重对自己不利的

裁判结果” 这一问题上, 社会公众的认知也仅提升了 2. 26 分。 最后, 由此出现一个反差, 对

程序的信赖感尽管在九年间有所提升, 但其并未随着司法廉洁、 程序公正、 司法队伍总体满意

度的社会公众感受的提升而有显著提升, 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究不同指标之间的内在关系。

表 8　 公平正义感受不同指标的变化情况

年 度指 标 2015 2023 提升幅度

司法廉洁 56. 64 67. 075 10. 435

程序公正 63. 36 72. 825 9. 465

司法队伍的总体满意度 66. 27 74. 6 8. 33

司法公开 68. 16 72. 95 4. 79

程序及时 65. 73(2017 年数据) 69. 5 3. 77

程序信任 62. 3(2016 年数据) 63. 8 1. 5

　 　 (二) 程序参与者视角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样态

　 　 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认知来源于很多方面。 以 2023 年的调查结果为例, 在全国 31 个省

级地区的 18387 位受访者中, 在回答 “ 过去两年, 您了解公安机关、 检察院、 法院工作情况

的主要途径” 这一多选题时, 回答情况如表 9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 社会公众了解司法机

关工作情况的主要渠道依次是网络、 电视电台、 他人讲述和报刊杂志。 真正亲身经历或者旁听

审判或者参与陪审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不是很高, 其中亲身经历过的有 2112 人, 约占受访者的

11. 5%; 旁听过审判的有 1280 人, 占 7%; 有陪审经历的有 565 人, 占 3. 1%。 换言之, 社会

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认知和感受主要是由媒体 ( 网络、 电视电台、 报刊杂志) 和传闻 ( 他人讲

述) 塑造的, 而不是亲身感知的。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知没有意义或者

不准确, 因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但是, 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将程序参

与者视角和非程序参与者的一般社会公众视角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样态进行区分和对比, 从而揭

示不同视角下对程序正义的不同认知。 我们将程序参与者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法律职业人员,
他们是法律程序的主持者、 启动者和参加者。 司法文明指数调查除了对社会公众发放问卷, 在

公检法机关也发放了 3200 份左右的问卷。 法律职业人员问卷中的部分问题与社会公众问卷中

的部分问题是相同的, 这为我们比较法律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对本地区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感

知提供了可能。 第二类是亲身经历过或者其亲属经历过诉讼的社会公众。

表 9　 社会公众了解司法机关工作情况的途径

途径 人数 比例( %)

报刊杂志 7425 40. 4

电视电台 12223 66. 5

网络 14011 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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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途径 人数 比例( %)
他人讲述 8491 46. 2
亲身经历 2112 11. 5
旁听审判 1280 7. 0
陪审经历 565 3. 1

其他(请注明) 205 1. 1

　 　 1. 法律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视角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样态

　 　 以下以 2021 年的调查问卷数据为例, 将程序参与者视角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样态与一般社

会公众公平正义感受的样态作一对比。 从表 10 中社会公众与法律职业人员对相同问题的回答,
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发现。
　 　 首先, 社会公众的评价要低于司法人员的自我评价。 在所有的问题上, 法律职业人员的回

答所体现出的满意度, 都要高于社会公众的回答。 这种差异体现了法律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在

司法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基于所处立场、 信息获取、 知识背景等多方面的差

异, 这对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许多司法制度与程序制度的改革都是由司法机关

内部推动, 因此, 这些改革举措都主要从司法人员的内部视角出发来设计方案、 推广实施并评

估效果。 但是, 这些改革举措的效果如何, 还要考虑外部社会公众的感受, 否则改革的举措和

效果会因为忽视了社会公众的感受而无法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其次, 社会公众与法律职业人员对不同的问题也存在认知差异。 从表 10 看, 认知差异最

大的主要是司法公开和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认知差异居中的主要是程序公正、 司法廉洁、 程序

及时等, 认知差异最小的是司法队伍的总体满意度。 有意思的是, 司法公开和刑讯逼供恰恰是

2013 年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大力改革的两个方面。 如前所述, 在司法公开方面, 裁判文书

上网等改革举措取得重大进展, 在刑讯逼供的治理方面同样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可以说在这

两个重大改革领域, 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人员给出了不同评价, 法律职业群体内部的认知尚未

转化为社会公众的认可。

表 10　 社会公众与法律职业人员对司法相关问题的评价

问题 社会公众 法律职业人员 分差

1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68. 42 76. 3 7. 88
2 警察廉洁 66. 77 70. 5 3. 73
3 检察官廉洁 67. 98 73. 5 5. 52
4 法官廉洁 65. 36 72 6. 64
5 法院及时公开判决书 72. 35 82. 2 9. 85
6 法院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71. 21 82. 4 11. 19
7 避免案件审判久拖不决 64. 62 70. 4 5. 78
8 法院审判过程公正 77. 77 83. 6 5. 83
9 法院判决结果公正 76. 82 82. 7 5. 88

10 法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4. 41 77. 96 3. 55
11 检察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4. 5 78. 11 3. 61
12 警察队伍总体满意度 73. 35 75. 5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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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涉诉受访者与非涉诉受访者视角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样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特别强调了 “ 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 感受到 “公平正义” , 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要通过司法案件来获得对公平正义的感知。
为此, 课题组特别设置了 “您或者您的家人是否曾参加过诉讼活动” 这一问题, 将参与过诉

讼活动的受访者筛选出来。 美国学者梅利曾对美国底层人与法院打交道的经历进行调查, 她发

现社会公众在与法院打过交道之后对法院的评价往往会变低, 甚至对法院产生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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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梅利的发现只是一种大致的判断, 其未进一步讨论涉诉经历对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具体影

响。 表 11 展示了 2023 年的调查问卷中涉诉受访者与非涉诉受访者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这些回答可归为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 从表中可以看出, 针对司法相关问题, 涉诉受访者与非

涉诉受访者的回答存在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涉诉受访者比非涉诉受访者对当地司法的评价要低。 比如, 在警察队伍总体

满意度、 法官廉洁、 检察官廉洁、 警察廉洁、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等问

题上, 涉诉受访者的正面评价就显著低于非涉诉受访者, 负面评价则显著高于非涉诉受访者。
　 　 第二种情形是涉诉受访者与非涉诉受访者对相同问题的回答非常接近。 比如, 在避免案件

审判久拖不决、 检察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审判结果公正、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等问题上, 尽管涉

诉受访者的评价比起非涉诉受访者的评价要低一些, 但差距非常小。
　 　 第三种情形是在一些问题上涉诉受访者比起非涉诉受访者给出了更为积极的回答。 比如,
在旁听审判的问题上, 涉诉受访者给出了更高的评价, 比非涉诉受访者高了 3. 3 分; 在判决书

及时公开方面, 涉诉受访者也给出了更高的评价, 高出了 2. 8 分; 在尊重不利于自己的裁判结

果方面, 涉诉受访者的评价高出了 2. 3 分; 在获得法律援助方面, 涉诉受访者的评价高出了

1. 9 分; 在审判过程公正方面, 涉诉受访者的评价高出了 0. 6 分; 在立案后及时侦查方面, 涉

诉受访者的评价高出了 0. 7 分。
　 　 这三种情形的并存充分说明了诉讼经历并不一定导致相关人员对司法的评价降低, 而是也

可能会随着对诉讼的参与, 相关人员对司法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 更为理性的判断, 从而给予

更为正面的评价。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甚至修正了前述美国学者梅利的观点。 涉诉经历并不

必然导致受访者对司法环境作出更为糟糕的评价, 而是在不同的问题上呈现出更为复杂、 多元

的面相。 这也提醒我们要以更细致的眼光审视涉诉经历对受访者可能带来的影响。

表 11　 涉诉受访者与非涉诉受访者对司法相关问题的评价

指标 涉诉受访者 非涉诉受访者

第

一

类

情

形

警察队伍总体满意度 72. 5 73. 8

法官廉洁 64. 9 67. 6

检察官廉洁 66. 9 68. 6

警察廉洁 63 66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 65. 6 68. 1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61. 4 62. 6

法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4. 9 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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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指标 涉诉受访者 非涉诉受访者

第
二
类
情
形

避免案件审判久拖不决 65. 5 65. 6

检察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5. 1 75. 2

判决结果公正 77. 2 77. 3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69. 1 69. 3

第

三

类

情

形

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75. 4 72. 1

判决书及时公开 75. 3 72. 5

尊重不利于自己的裁判结果 67 64. 7

获得法律援助 68. 1 66. 2

审判过程公正 78. 6 78

立案后及时侦查 73. 9 73. 2

　 　 (三) 不同背景受访者视角下的主观程序正义样态

　 　 表 12 以 2023 年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展现不同性别、 文化程度、 年龄层次、 区域受访者的公

平正义感知。
　 　 1. 性别。 ( 1) 在司法廉洁、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等问题上, 女性受访者对本地司法人员司

法廉洁的评价要高于男性受访者。 在法官受贿可能性、 检察官受贿可能性、 警察受贿可能性、
法官与律师不当往来的可能性、 程序信任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 司法队伍总体满意度、 刑讯

逼供的可能性等方面, 女性受访者的评价都要比男性受访者高出 1. 5 - 2 分。 ( 2) 在获得法律

援助、 允许旁听审判等方面, 男性受访者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受访者。 ( 3) 在尊重不利于自己

的裁判结果、 立案后及时侦查、 及时公开判决书等方面, 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的判断没有

特别显著的差别, 二者的差距基本在 0. 2 分以内。
　 　 2. 年龄层次。 课题组根据年龄层次将受访者分为五组, 分别为 25 岁以下、 26 - 35 岁、
36-45 岁、 46-55 岁、 55 岁以上。 调查数据显示: ( 1) 在一半左右的问题上, 随着年龄的增

长, 受访者对本地区司法公平正义的评价总体上逐渐降低。 在司法队伍满意度、 司法公开、 审

判过程与结果公正、 立案后及时侦查、 程序信任等十个相关问题上, 随着受访者年龄的增长,
受访者给出了更低的评价。 ( 2) 在司法廉洁这一指标上, 对于法官、 检察官、 警察三个法律

职业群体的四个问题出现了另一种趋势, 即在 55 岁以下的受访者中, 受访者的年龄越大, 对

三个群体的司法廉洁状况的评价越低, 55 岁以上受访者的评价则开始回升。

表 12　 不同性别、 年龄层次的受访者对司法相关问题的评价

问题
性别 年龄层次

男 女 25 岁以下 26-35 岁 36-45 岁 46-55 岁 55 岁以上

法官廉洁 66 68. 1 68. 4 68. 3 66. 1 65. 5 66. 7

检察官廉洁 67. 3 69. 2 69. 3 69. 1 67. 7 66. 9 68. 0

警察廉洁 64. 4 66. 4 65. 8 66. 2 65. 0 64. 3 65. 5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 66. 5 68. 7 68. 1 68. 7 67. 6 66. 3 66. 9

尊重不利于自己的裁判结果 65. 3 65. 1 66. 4 66. 3 65. 1 64. 3 62. 6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68. 6 69. 9 69. 4 70. 1 69. 2 68. 2 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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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问题
性别 年龄层次

男 女 25 岁以下 26-35 岁 36-45 岁 46-55 岁 55 岁以上

获得法律援助 66. 8 66. 4 67. 1 67. 5 66. 7 66. 5 64. 0

避免案件审判久拖不决 65. 4 65. 9 65. 6 66. 2 65. 7 64. 9 65. 7

立案后及时侦查 73. 4 73. 4 74. 1 73. 9 73. 4 72. 9 71. 9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61. 6 63. 2 63. 4 63. 2 62. 4 61. 1 61. 0

法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4. 5 75. 7 76. 9 76. 2 74. 1 74. 1 73. 8

检察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4. 6 75. 8 76. 8 76. 1 74. 4 74. 1 74. 2

警察队伍总体满意度 72. 8 74. 2 74. 8 74. 1 72. 9 72. 8 72. 6

允许旁听审判 73 72. 6 75. 0 73. 7 72. 2 71. 7 70. 1

及时公开判决书 73. 1 73. 2 75. 0 74. 2 72. 4 72. 1 70. 8

审判过程公正 77. 9 78. 3 80. 2 79. 4 77. 5 76. 6 75. 5

判决结果公正 77 77. 6 79. 3 78. 7 76. 8 75. 6 75. 0

　 　 3. 文化程度。 课题组根据文化程度将受访者分为四组, 分别为初中及以下、 高中 / 中专、
本科 / 专科、 研究生。 调查数据表明, 在所有的问题上, 文化程度更高的受访者对本地司法公

平正义的感受都要好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受访者。
　 　 4. 不同区域。 课题组将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分为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四个区域。 调查

数据显示, 不同区域的受访者对本地区司法公平正义的感受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格局。 首先,
除了检察官廉洁、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 尊重不利于自己的判决结果这三个问题以外, 东部

地区的受访者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给出了相对其他地区受访者更高的评价。 其次, 在检察官廉

洁、 警察廉洁、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等三个问题上, 西部地区的受访者给出了相对其他地区

受访者更高的评价。 再次, 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受访者分别在多个问题上对当地司法环境给

予了相对其他地区受访者更低的评价。 其中, 中部地区受访者主要在法官、 检察官队伍总体满

意度、 检察官廉洁、 审判过程与结果公正、 司法公开、 司法信任 (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等问

题上, 给出了相对于其他地区受访者的最低评价。 东北地区的受访者则在法官廉洁、 警察廉

洁、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获得法律援助、 程序及时、 警察队伍总体满意度、 法院及时公开判决

书等方面给出了相对于其他地区受访者的最低评价。

表 13　 不同文化程度、 区域受访者对司法相关问题的评价

问题
文化程度 区域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中专 本科 / 专科 研究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法官廉洁 65. 7 66. 4 67. 5 70. 3 67. 7 65. 8 67. 6 65. 3

检察官廉洁 66. 9 67. 7 68. 7 71. 2 68. 8 66. 7 68. 9 66. 8

警察廉洁 64. 6 64. 8 65. 6 68. 2 66. 1 63. 9 66. 1 63. 5

法官与律师的不当往来 66. 5 66. 9 68. 2 69. 3 68. 1 66. 2 68. 5 65. 4

尊重不利于自己的裁判结果 61. 2 63. 6 67. 2 69. 5 65. 7 64. 6 64. 6 66. 9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67. 8 68. 5 69. 9 71. 9 70. 9 69. 9 68. 5 65. 8

获得法律援助 62. 3 65. 2 68. 5 71. 8 68. 3 65. 7 65. 7 6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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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文化程度 区域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中专 本科 / 专科 研究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避免案件审判久拖不决 64. 9 65. 4 65. 7 67. 7 66. 8 64. 3 65. 7 64. 1

立案后及时侦查 71. 0 72. 2 74. 6 76. 3 74. 9 72. 7 72. 6 72. 5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59. 6 61. 5 63. 6 65. 3 63. 2 60. 4 63. 0 61. 2

法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3. 1 73. 6 76. 3 79. 0 76. 4 73. 5 75. 1 74. 3

检察官队伍总体满意度 73. 0 73. 8 76. 4 78. 9 76. 4 73. 6 75. 2 74. 7

警察队伍总体满意度 71. 6 72. 0 74. 7 76. 9 74. 9 72. 6 73. 4 71. 3

允许旁听审判 68. 9 71. 3 74. 5 77. 6 74. 2 71. 2 72. 7 71. 8

及时公开判决书 69. 3 71. 9 74. 8 77. 6 74. 8 72. 0 72. 5 72. 0

审判过程公正 74. 6 76. 4 79. 9 82. 2 79. 3 76. 3 78. 2 77. 6

判决结果公正 73. 7 75. 4 79. 4 81. 2 78. 5 75. 6 77. 2 77. 2

五、 主观程序正义的差异化格局与政策启示

　 　 (一) 刑事主观程序正义的差异化格局

　 　 围绕我国刑事司法状况的评价问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多年来已经展开了一些实证研究, 为

我国刑事司法评价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 这些研究或者局限于某一时间点, 或者局限

在某些地区, 使得这些研究所呈现的状况是静止的、 片面的。 一些研究即便在时间范围上覆盖

了多个年度, 但由于调查主要立足于单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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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终呈现的司法状况信息量非常有限,
所勾勒出的司法样态也是比较粗放的。 与既有研究相比, 本研究的可能贡献在于相对立体地呈

现了我国社会公众眼中的刑事程序正义样态。
　 　 这种立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时间维度上的纵深度。 本研究涵盖了 2015 年至 2023 年

间的七个年度, 通过多年度持续跟踪调查, 可以动态呈现我国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体制与诉讼

制度改革成果的评价状况。 通过这种动态变化, 可以进一步为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改革提供及

时反馈。 二是调查范围的全面性。 一方面, 调查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 涵盖了不同职业、
不同年龄段、 不同文化程度、 是否涉诉等多维度、 多层次的调查对象。 另一方面, 调查的问题

涵盖了司法队伍满意度、 司法廉洁、 程序公正、 审判公开、 程序及时、 程序信任等六个方面

17 个问题。 三是视角的多元性, 兼顾了法律职业人员的内部视角和社会公众的外部视角, 既

包括了有诉讼经历人员的视角, 也包括了无诉讼经历人员的视角。
　 　 在这种立体化调查中, 我国刑事司法的主观程序正义样态呈现出颇为不同的、 更为丰富的

差异化格局。 首先, 从纵向视角看, 以往的研究仅发现社会公众对 2013 年以来的司法有非常

显著的公平正义感知提升, 但尚不清楚具体在哪些方面有提升, 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有提升。 本

研究系统呈现了社会公众公平正义感受整体提升的基本趋势, 更呈现出不同维度的差异化表

现, 从司法队伍满意度、 司法廉洁、 程序公正、 审判公开、 程序及时、 程序信任等六个方面呈

现出不同的提升态势。 比如, 有些方面 ( 如司法廉洁) 是持续提升的, 提升非常显著;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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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如程序信任) 则是曲线式变化, 提升并不显著。 司法满意度的纵向差异化格局, 为我

国刑事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动态参照, 让相关改革举措的成效可以通过这一参

照得到及时反馈, 从而促使改革者反思是否需要调整相应改革举措。
　 　 其次, 从横向视角看, 社会公众视野中的司法满意度同样呈现出复杂的差异化格局。 之前

相关研究已经发现受访者基于性别、 年龄、 文化层次、 政治背景、 城乡差异等因素会给出不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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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相关发现能与之互相佐证, 在性别、 年龄层次、 文化程度等方面得出了相

同的答案, 但本研究进一步细化了这种差异化格局。 比如, 在诉讼经历对司法状况评价的影响

上, 既有研究认为诉讼经历会导致受访者对司法的评价降低。 本研究发现, 在一些问题上, 如

警察队伍的总体满意度、 法官廉洁、 检察官廉洁、 警察廉洁等, 涉诉经历确实会使受访者作出

更为负面的评价, 但在司法公开、 法律援助的可获得性等问题上, 涉诉经历却会使受访者提高

对司法的评价。 因此, 诉讼经历对受访者司法评价的影响比想象中要更为复杂。
　 　 (二) 刑事主观程序正义的政策启示

　 　 第一, 总体上看, 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满意度与对司法队伍的满意度是正相关

的, 这说明对刑事司法的持续改进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队伍的总体满意度。 调查数据

表明, 2015 年至 2023 年, 司法廉洁、 程序公正、 司法队伍满意度三个指标的提升是最为显著

的。 从 2013 年开始, 我国在遏制刑讯逼供、 扩大法律援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庭审实质化改革、 司法公开等方面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 取得了显著成绩, 也相应提升了社会

公众对司法的整体满意度。 未来应当在相关方面持续努力: 首先, 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

契机, 持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本届全国人大

纳入立法议程, 应以此为契机将 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未曾纳入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纳入此次修改议题, 将 2013 年以来出台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成熟经验吸

收到立法之中。 其次, 在司法公开方面, 应延续既有改革成果, 继续推进司法过程与裁判结果

的公开。 特别是在裁判文书公开方面, 过去几年的改革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 在裁判文

书公开的满意度方面有显著提升, 未来不应退回到改革之前的状态。 最后, 在被告人获得律师

帮助方面, 应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推动被告人更有效地获得律师帮助, 实质性提升律师

帮助权利的有效行使。
　 　 第二, 要提升社会公众的司法满意度, 应关注司法系统内外的信息沟通问题。 从调查结果

看, 目前在司法系统内外还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 一方面, 司法系统内部与外部人

员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巨大的信息差。 法律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在司法评价方面差异最大的

三个问题, 分别是法院依法及时公开判决书、 法院允许公众旁听审判、 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法

律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对这三个问题的评价存在巨大差异, 与二者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导致的信

息差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 有诉讼经历的受访者与无诉讼经历的受访者之间的司法评价差

异, 也能证明这种信息差的存在。 在旁听审判、 判决书及时公开、 获得法律援助等方面, 涉诉

受访者都比非涉诉受访者给出了更高的评价。 之所以出现这种评价差异, 就是因为涉诉受访者

通过诉讼经历感受到了相关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变化, 而非涉诉受访者更多还是通过媒介信

息来形成自己的判断。 为此, 公检法系统在未来要及时宣传自身的改革举措, 通过新闻发布、
官方媒体、 自媒体等多种渠道及时展示改革成果, 让社会公众能够及时了解司法系统的相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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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举措。
　 　 第三, 应重视媒体舆论对司法的塑造作用。 首先, 绝大部分社会公众是通过媒体舆论来获

取司法活动、 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的相关信息的。 从调查结果看, 真正通过参与诉讼、 陪审或

者旁听等方式了解司法的受访者在所有受访者中只占到 21. 5%, 其余大多数受访者都是通过

网络、 电视电台、 报刊杂志、 他人讲述等方式获取刑事司法相关信息。 这充分说明, 媒体舆论

对社会公众的司法满意度有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
 

〔32〕
 

首先, 要建立起重大影响案件的信息披

露制度, 特别是对一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办案机关要通过及时的信息披露等方式与媒

体舆论形成良性互动, 避免误导性的媒体信息对社会公众造成不良影响。 其次, 对重大冤错

案件要及时纠正, 个案的负面效应完全可能对社会公众产生巨大影响。 最后, 对于司法人员的

职业失范行为要及时予以有效回应, 避免因个别人员的职业失范行为影响整个法律职业群体的

社会形象。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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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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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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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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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proced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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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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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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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is
 

perception.
 

On
 

the
 

whole,
 

the
 

public’s
 

evalu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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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ly
 

positive,
 

but
 

there
 

has
 

also
 

been
 

a
 

differentiated
 

trend
 

of
 

chang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external
 

differ-
ence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public
 

in
 

terms
 

of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riminal
 

justice.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
tives

 

of
 

respondents
 

involved
 

and
 

not
 

involved
 

in
 

litigation,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rim-
inal

 

justice
 

presents
 

a
 

triple
 

relationship
 

pattern
 

that
 

contains
 

relatively
 

better,
 

ba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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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latively
 

wo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ckgrounds
 

of
 

respondents,
 

the
 

perception
 

of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riminal
 

justice
 

also
 

vary
 

depend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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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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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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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The
 

reform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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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tigation
 

systems
 

must
 

be
 

based
 

on
 

this
 

differentiated
 

pattern
 

and
 

provide
 

targeted
 

responses
 

in
 

future
 

institution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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